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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康达新材”）第四届

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11月25日以邮件及通讯方式向公司董事发

出。会议于2021年11月30日上午9:3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5名董事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参与表

决的董事9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建祥主持，公司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

次会议，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了建立和完善劳动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共享机制，进一步改善公司治理水平，

提高职工的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促进公司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充分调动公

司员工对公司的责任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4号——员工持股计划》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实施

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并制定了《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

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

工持股计划（草案）摘要》。 



关联董事王建祥、姚其胜、宋兆庆、刘丙江、刘君、程树新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出具了同意意见，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独

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非关联董事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于2021年11月29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就拟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事宜

进行了讨论并表决，会议同意公司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本议案需提交至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

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为了规范公司第三期持股计划的实施，确保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有效落实，公

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

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

引第4号——员工持股计划》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制定

了《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关联董事王建祥、姚其胜、宋兆庆、刘丙江、刘君、程树新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非关联董事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至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

有关事项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与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授权董事会实施或修订本期员工持股计划； 

（2）授权董事会决定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和终止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本草案约定的股票来源、管理模式变更，以及增加持有人、持有人确定依据、持

有人认购份额标准数量、提前终止员工持股计划等； 



（3）授权董事会对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延长和提前终止作出决定； 

（4）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股票的锁定和解锁事宜； 

（5）授权董事会确定或变更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机构，并签署相关协

议（若有）； 

（6）若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发生变化的，授权董事会根据新的政策对本

期员工持股计划作出相应调整； 

（7）授权董事会对本期员工持股计划作出解释； 

（8）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期员工持股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

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完毕之日内

有效。 

关联董事王建祥、姚其胜、宋兆庆、刘丙江、刘君、程树新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非关联董事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至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控股孙公司少数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收购控股孙公司少数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120）。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关联董事王建祥、宋兆庆、刘丙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非关联董事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关于为参股公司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为参股公司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121）。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关联董事程树新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非关联董事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议于2021年12月17日（星期五）下午14:00，在上海市奉贤区

雷州路169号公司研发大楼四楼会议室，召开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期半天。会议通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同日披露的《关于召开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22）。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一日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三、备查文件

